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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案例-1
利用電話假綁票，以現金丟包方式詐騙財物！！
     為提高假綁票案件之真實性，引導被害人誤認發生遭擄人勒贖案，詐騙集團最近又假借綁票衍生新手法，日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接獲歹徒以電話佯稱親友遭綁票並要求被害人以丟包現金方式交付贖款，詐取財物之案例，請大家小心防範，以免被騙。 
　　99年9月間某日午後3時許，70歲林姓老婦人經由家中市內電話接獲不明男子來電，口氣非常兇惡，開頭即稱林婦40多歲的兒子因積欠債務已遭黑道拘禁，電話中並傳來毆打、哭喊的聲音，歹徒並恐嚇林婦改持手機接聽電話且不得掛斷，另並要求林婦應即刻聽從指示，將現金、提款卡、密碼等物丟包於指定地點，否則將對人質不利。林婦因恐懼害怕，當下立即外出至提款機，分兩次提領現金12萬元，接著依照歹徒指示，於下午5時許將現金、提款卡及密碼以紙袋包裝，放置於附近公園涼亭後離開，再由歹徒至現場取款。林婦返家後打電話給女兒告知事件本末，經由女兒與其兒子通話聯繫查證後，始知林婦受騙上當。 
　　此類手法雖是舊式假綁票真詐騙案例，但手法翻新處在於不要求被害人轉帳匯款，而是要求以提領現金丟包方式交付贖款，強化被害人誤認確實發生擄人勒贖之虛擬情境。當被害人逐漸上勾後，接著歹徒勒贖的金額大多在幾萬元至數十萬上下不等，以被害人能夠立即提領現金的額度範圍內，減少被害人懷疑程度；另歹徒會盡量保持電信通話，使被害人受電話牽制，在整個詐騙過程中無法即時查證或與他人聯絡，以增加詐騙成功機會。 
警方提醒民眾接獲疑似擄人勒贖電話，除立即掛斷電話，勿與歹徒在電話中周旋，並應報警查證確認其可信度。


養成查證習慣是預防詐騙最重要的第一步，如當下聯絡不到當事人，可透過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切勿在未查證情況下，進行交付現金或匯款的動作，以免被騙。建議民眾可多收聽警廣每週日晚間8時「防詐金鐘罩」節目充實防騙知識，保護自己拒絕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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